

个人结构性存产品账单
（账单日11月30日）
尊敬的客户：  
      青岛银行11月个人结构性存款产品账单如下：
	产品代码
	募集金额
（人民币元）
	业绩比较基准下限（%）
	业绩比较基准上限（%）
	衍生品交易
规模
（人民币元）
	衍生品公允
价值
（人民币元）

	[bookmark: _GoBack]JG255M089
	 103,301,000.00 
	1.3
	2.22
	 1,074,754.92 
	1048279.52 

	JG251Y090
	 111,601,000.00 
	1.6
	2.25
	 2,455,222.00 
	2379944.67 

	JG251Y092
	 177,174,000.00 
	1.6
	2.25
	 3,919,185.96 
	3800699.03 

	JG251Y094
	 129,400,000.00 
	1.6
	2.25
	 2,846,800.00 
	2759110.24 

	JG251Y096
	 99,799,000.00 
	1.6
	2.25
	 2,189,562.72 
	2121203.99 

	JG254M097
	 36,770,000.00 
	1
	2.2
	 270,738.01 
	264441.78 

	JG256M098
	 172,219,000.00 
	1.3
	2.22
	 1,894,173.08 
	1929511.85 

	JG253M099
	 136,284,000.00 
	1
	2.2
	 947,267.15 
	969296.61 

	JG251Y100
	 156,168,000.00 
	1.6
	2.25
	 3,435,696.00 
	3441180.89 

	JG253M101
	 102,600,000.00 
	1
	2.2
	 701,053.15 
	717251.78 

	JG253M102
	 199,195,000.00 
	1
	2.2
	 1,337,608.07 
	1368399.64 

	JG251Y103
	 114,096,000.00 
	1.5
	2.23
	 2,487,292.80 
	2491602.34 

	JG253M104
	 99,995,000.00 
	1
	2.1
	 612,161.17 
	627000.20 

	JG251Y106
	 99,536,000.00 
	1.5
	2.15
	 2,090,256.00 
	2095491.16 

	JG253M105
	 184,866,000.00 
	1
	2.05
	 1,124,390.47 
	1152034.23 

	JG253M107
	 34,982,000.00 
	1
	2.05
	 193,599.01 
	198438.99 

	JG253M108
	 35,010,000.00 
	1
	2.05
	 191,835.62 
	196586.17 

	JG253M109
	 299,630,000.00 
	1
	2.05
	 1,608,972.05 
	1648529.53 

	JG251Y110
	 254,878,000.00 
	1.5
	2.15
	 5,352,438.00 
	5343917.37 

	JG254M111
	 118,634,000.00 
	1
	1.93
	 751,587.02 
	766830.00 

	JG251Y113
	 65,720,000.00 
	1.5
	2.05
	 1,314,400.00 
	1305714.86 

	JG254M112
	 89,601,000.00 
	1
	1.93
	 558,422.89 
	566734.16 

	JG254M114
	 294,910,000.00 
	1
	1.93
	 1,762,026.65 
	1789659.08 

	JG251Y115
	 147,079,000.00 
	1.5
	2
	 2,860,182.85 
	2838173.35 

	JG253M116
	 178,680,000.00 
	1
	1.93
	 1,049,169.80 
	1055704.17 

	JG251Y117
	 49,768,000.00 
	1.5
	2
	 970,476.00 
	959249.28 

	JG253M118
	 50,000,000.00 
	1
	1.9
	 276,232.88 
	279843.34 

	JG251Y119
	 49,098,000.00 
	1.5
	2
	 954,787.96 
	945815.67 

	JG253M120
	 49,800,000.00 
	1
	1.9
	 280,176.16 
	281385.64 

	JG253M121
	 199,890,000.00 
	1
	1.9
	 1,134,718.03 
	1140594.87 

	JG251Y122
	 166,673,000.00 
	1.5
	2
	 3,241,219.05 
	3201582.22 

	JG253M123
	 49,930,000.00 
	1
	1.9
	 283,438.25 
	283361.60 

	JG251Y125
	 299,201,000.00 
	1.5
	2
	 5,834,419.50 
	5637620.32 

	JG253M124
	 299,640,000.00 
	1
	1.85
	 1,610,667.62 
	1564516.56 

	JG253M126
	 299,796,000.00 
	1
	1.85
	 1,596,721.71 
	1550869.97 

	JG256M128
	 100,000,000.00 
	1.1
	1.9
	 912,328.77 
	886661.45 

	JG253M127
	 199,555,000.00 
	1
	1.85
	 1,062,835.40 
	1034167.53 

	JG254M129
	 37,995,000.00 
	1
	1.8
	 227,709.76 
	221247.54 

	JG256M132
	 58,502,000.00 
	1.1
	1.9
	 558,958.56 
	542598.72 

	JG254M130
	 174,685,000.00 
	1
	1.8
	 1,021,787.60 
	997112.50 

	JG251Y131
	 126,705,000.00 
	1.5
	1.95
	 2,407,395.00 
	2329474.41 

	JG251Y134
	 97,163,000.00 
	1.4
	1.95
	 1,832,280.48 
	1785739.74 

	JG253M133
	 174,677,000.00 
	1
	1.8
	 991,064.66 
	962790.31 

	JG253M135
	 113,861,000.00 
	1
	1.8
	 646,013.00 
	627171.31 

	JG256M136
	 99,914,000.00 
	1.1
	1.85
	 894,312.42 
	867880.63 

	JG253M137
	 99,020,000.00 
	1
	1.8
	 561,809.64 
	544248.81 

	JG253M139
	 72,863,000.00 
	1
	1.8
	 413,402.70 
	401080.30 

	JG256M140
	 66,596,000.00 
	1.1
	1.85
	 642,195.26 
	622525.06 

	JG253M142
	 110,977,000.00 
	1
	1.8
	 613,642.00 
	596499.48 

	JG251Y143
	 47,462,000.00 
	1.4
	1.95
	 901,673.97 
	872150.49 

	JG253M144
	 46,810,000.00 
	1
	1.8
	 240,827.83 
	234365.66 

	JG256M145
	 149,800,000.00 
	1.1
	1.85
	 1,402,414.25 
	1368202.52 

	JG251M146
	 84,627,000.00 
	0.7
	1.75
	 181,843.72 
	176692.03 


注：衍生品公允价值不代表衍生交易的实际损益
持仓风险：
结构性存款不同于一般性存款、具有投资风险，您应当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本结构性存款本金，按照存款管理，纳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保费的缴纳范围。本结构性存款有投资风险，在出现最大风险或损失情况下，青岛银行仅对本产品的本金及按照产品说明书约定的保底收益提供保证。结构性存款收益不确定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应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如您超过一年未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或影响您风险承受能力的因素发生变化的，请及时完成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须由投资者本人填写。
投资者投资本结构性存款可能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1.市场风险：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取决于挂钩标的的市场变化，受多种市场因素的影响。在产品存续期内，可能会因利率市场、汇率市场、黄金市场等一种或多种市场风险，导致产品实际收益的波动。根据产品设计不同，可能会出现如市场利率大幅上升，但产品的年化收益率不会随市场利率上升而调整，或因挂钩标的突破目标区间，投资者无法获得高于保底收益等收益不确定情形。收益不确定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认购风险：如出现市场剧烈波动，相关法规政策变化等可能影响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正常运作的情况，青岛银行有权停止发售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投资者将无法在约定认购期内购买本结构性存款产品。
3.利率风险：本产品存续期内，如果市场利率发生变化，本产品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变化而变化;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则投资于产品所获得的收益可能会被通货膨胀抵消，从而对结构性存款收益产生影响。
4.流动性风险：存款期限内，投资本结构性存款的投资者不能提前终止或赎回，投资者须持有本产品到期，面临产品存续期间不能提前支取的流动性风险。
5.政策风险：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是根据当前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产品的认购、投资运作、清算等业务的正常进行，导致本产品收益降低。
6.管理人风险：由于管理人(包括结构性存款的管理人、相关投资顾问(如有))等受经验、技能等因素的限制，会影响其对信息的获取和对经济形势、金融市场价格走势的判断。如管理人判断有误、获取信息不全、或对投资工具使用不当等，可能会影响本结构性存款的收益。如结构性存款管理人内部作业、人员管理及系统操作不当或失误，或违背相关合同约定、未严格执行风险控制措施、处理事务不当等，可能会影响本结构性存款的收益。
7.欠缺投资经验的风险：本存款的浮动利率与挂钩标的的价格水平挂钩，利息计算较为复杂，故只适合于具备相关投资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存款人。
8.信息传递风险：青岛银行将按照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信息公告与披露”的约定，发布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投资者在认购产品时登记的有效联系方式发生变更且未及时告知或因投资者其他原因导致青岛银行无法及时联系到投资者，则可能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并可能导致投资者丧失提前退出及再投资的机会，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9.产品不成立风险：如自本产品开始认购至产品原定成立日之前，产品认购总金额未达到募集下限，或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发生剧烈波动，经青岛银行合理判断难以按照本产品说明书规定向投资者提供本产品，青岛银行将宣布本产品不成立。如产品不成立，青岛银行将于原定起息日后2个工作日内将已认购资金退回存款人账户。如果产品不成立，投资者除无法获得本产品约定的投资收益外，还将影响其投资安排。
10.提前终止风险：在本结构性存款存续期内，若遇市场剧烈波动、国家金融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不可抗力等原因影响结构性存款正常运行时，青岛银行有权根据市场状况、自身情况提前终止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投资者必须考虑产品提前终止时无法取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11.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因自然灾害、火灾、战争、疫情或者国家有关法规政策及市场环境的突变等不可抗力，或其他非青岛银行原因导致个人结构性存款产品募集失败、兑付延迟或提前终止等风险及损失，青岛银行不承担责任，但青岛银行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第一时间通过网点或网站公告形式通知投资者，并采取一切必要补救措施减小投资者损失。
12.信用风险：青岛银行发生信用风险的极端情况下，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将对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认购本金及收益支付产生影响。
13.数据来源风险：在本结构性存款收益率的计算中，需要使用到数据提供商提供的挂钩标的的价格水平。如果届时产品说明书中约定的数据提供商提供的参照页面不能给出本产品说明书所需的价格水平，青岛银行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选择市场认可的合理的价格水平进行计算。由此可能导致产品实际收益与预期计算的收益不符的风险。
14.观察日调整风险：结构性存款可能因为投资标的监管备案延迟、交易相关系统异常、市场重大异常、投资标的交易异常等原因无法在预定日期完成相关投资或结算，从而导致观察日调整、投资者实际清算分配时间延迟、投资者实际收益与原比较基准产生偏离等情形，由此而产生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青岛银行将尽合理努力控制调整及延迟范围，并将调整后的具体情况通过信息公告向投资人发布。
15.估值风险：本产品按照《产品说明书》的估值方法进行估值，结构性存款估值与实际变现价值可能发生偏离，投资者应知晓该风险。估值结果仅作为参考，青岛银行不承担投资者以及任何第三方使用该估值引发的其他风险。

风险控制措施：
青岛银行针对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风险特征，制定和实施相应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持续有效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结构性存款业务面临的各类风险，并将结构性存款业务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青岛银行将结构性存款纳入表内核算，按照存款管理，纳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保费的缴纳范围，相关资产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计提资本和拨备。
青岛银行具备普通类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结构性存款挂钩的衍生产品交易严格遵守《银行业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等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关于衍生产品交易的相关规定。 
青岛银行销售结构性存款，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9〕204号）相关规定执行，充分揭示风险，实施专区销售和录音录像。销售文本全面、客观反映结构性存款的重要特性和与产品有关的重要事实，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确保投资者了解结构性存款的产品性质和潜在风险，自主进行投资决策。并按约定在青岛银行官网向投资者披露产品销售文件、发行报告、产品账单、到期报告、重大事项报告、临时性信息披露等内容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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